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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华宁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

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宁州街道办事处，县属各有关单位：

《华宁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华政办通〔2021〕1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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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宁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
综合整治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，为深入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的总体工作部署，落实 2021 年省生态环境厅联合执法检查反

馈意见问题整改要求。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对全县范围内的

青砖青瓦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综合整治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整治目标

按照“政府引导，企业自主，市场推动”、“在发展中规范，

在规范中发展”的工作思路，全力推进青砖青瓦企业完善手续、

综合整治、提档升级、规范发展。通过综合整治，促进全县青砖

青瓦行业资源高效利用，产业转型升级，引导青砖青瓦企业“产

量上规模，质量达标准，管理上台阶，安全上水平，排放达标准”，

走资源综合利用、节能减排、清洁生产之路，促进青砖青瓦行业

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整治措施

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、宣传引导与依法查处相结

合的原则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，依法依规对全县范围内采用土窑

生产工艺的青砖青瓦厂进行综合整治。根据全县产业发展布局规

划，松树地片区为全县青砖青瓦产业集中发展区，青砖青瓦生产

企业综合整治中需搬迁入园的企业必须进入松树地片区集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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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

整治原则：按照“关闭退出一批、提升改造一批、搬迁入园

一批”的原则，分类施策，综合整治。凡不符合产业规划布局和

证照及审批手续不全的青砖青瓦生产企业，按照“先关停、后整

治、再入园”的原则，一律实施限期关闭退出或搬迁入园规范发

展；对符合产业规划布局、证照及审批手续不全的青砖青瓦生产

企业，限期关停整治、完善手续，整治达标、手续完善后，方可

投入生产。

整治步骤：现采用土窑生产工艺和违规建设的青砖青瓦企

业，2021 年 5 月 20日前一律停产关闭，停产关闭后需整治升级

或搬迁入园的，按照项目建设基本程序，经审核备案后，依法办

理用地、环评、水保、安评、林勘等专项审批手续，严格按各项

审批要求进行项目建设。

整治内容：所有整治升级或搬迁入园的青砖青瓦项目，按照

“三同时”原则，必须同步配套建设窑炉烟尘收集系统和脱硫塔等

环保设施及相应的安全、水保设施；原料堆场、产品生产、产品

堆放必须在厂房内，不得露天存在，厂区内露天区域必须进行硬

化或绿化，不得裸露。

整治对象：县域内所有采用土窑生产工艺的青砖青瓦厂（若

发现有违规新建青砖青瓦企业一并纳入关闭）。

整治时限：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

三、实施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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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：调查摸底，宣传动员（2021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

30 日）。一是摸底调查。对县域内的青砖青瓦生产企业进行摸

底调查，查清企业用地面积、取土来源、审批手续以及规模、生

产经营等情况，并逐一进行登记，分类做好统计工作。二是宣传

动员。对青砖青瓦生产企业进行环保法、土地法、矿产资源法、

产业政策等法律法规的宣传，提高企业遵法守法意识，做好企业

的思想动员工作，引导企业认清形势，转变观念，积极主动配合

综合整治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：停工停产，自行拆除（202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

31 日）。一是县政府发布公告，要求县域内所有青砖青瓦生产

企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停工停产，并自行拆除落后生产设施

设备。所有青砖青瓦生产企业必须依法依规进行综合整治，并按

要求进入合规工业园区。二是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30 日，对不

配合、逾期未停工停产的青砖青瓦生产企业，由县政府下发关停

通知，县供电局配合政府执法部门实施强制断电措施，取消供电

服务，对供电设备进行物理隔离。

第三阶段：综合整治，联合执法（2021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

30 日）。对停工停产的青砖青瓦生产企业，符合产业布局规划

的，进行就地整治升级；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的，按整治升级、

搬迁入园进行综合整治。所有整治升级的青砖青瓦生产企业，必

须按照项目建设基本程序，办理完善各项审批手续后，再进行整

治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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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拒不履行停工停产、整治升级的青砖青瓦企业，由政府各

职能部门联合执法，进行强制拆除。

第四阶段：整治升级，规范发展（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

31 日）。政府各职能部门履职尽责，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整治

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并督促、指导企业积极筹措资金，

严格按批准的建设方案和技术要求，加快建设进度，尽快建成投

入生产，最终实现全县青砖青瓦行业的规范发展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为切实加强对全县青砖青瓦企业综合整治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华宁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

综合整治提档升级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综

合整治提档升级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组 长：李永聪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王平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张会祥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、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

宁分局、宁州街道办事处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水利局、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玉溪华宁供电局。

（二）责任分工。为扎实推进青砖青瓦生产企业综合整治工

作，按期完成各阶段目标任务，按照联合执法、分类处置、分片

负责的要求，实行部门分户、分片负责的工作推进机制进行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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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。各牵头单位及负责片区企业为：

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：负责牵头进行上村、世觉村片区。

即华宁宁州古建青砖青瓦厂、华宁泉乡陶业工艺厂、华宁胜美琉

璃瓦厂、华宁县白塔山陶器厂（新厂）4 户企业的综合整治工作。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：负责牵头进行凤山片区。即华

宁县白塔山陶器厂、华宁宁州古建青砖青瓦厂一分厂、华宁宁州

古建青砖青瓦厂二分厂、小龙潭青砖青瓦厂 4 户的综合整治工

作。

宁州街道办事处：负责牵头进行沙果村片区。即华宁永俊古

建青砖青瓦厂、华宁宁州罗氏古建青砖青瓦厂、华宁县沙果村青

砖青瓦厂、华宁盛鑫古建青砖青瓦厂、华宁豆氏青砖青瓦厂、宁

溪青砖青瓦厂、华宁宁州贵生青陶古建厂 7 户企业的综合整治工

作。

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：负责牵头进行新庄、莲花塘片区。

即向阳煤矿古建青砖青瓦厂、华宁县白塔山建筑陶瓷有限责任公

司、华宁宁州盛源古建青砖青瓦销售经营部 3 户企业的综合整治

工作。

工作推进组各责任单位，要树立“一盘棋”观念，积极配合牵

头单位，强化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青砖青瓦生产

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按期完成。

（三）机制保障。一是率先完成综合整治的企业，其实施转

型升级或其他符合产业政策发展的项目，县政府优先考虑进入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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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地片区集中规范发展。二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和我县发展

规划的项目，县政府各职能部门优先给予办理相关手续。三是积

极向上级争取政策性资金支持。四是对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关闭拆

除的企业，有证照的按 3 万元/座土窑、无证照的按 1 万元/座土

窑给予奖励，逾期关闭的一律不予奖励。

附件：1. 华宁县综合整治青砖青瓦生产企业责任分解表

2. 华宁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综合整治提档升级工

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察院。

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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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华宁县综合整治青砖青瓦生产企业责任分解表
序

号
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片区分布 整治时限

整治设施

（土窑）
责任单位

1 华宁宁州古建青砖青瓦厂 邓爱林 15087706529 世觉村片区

2021 年 12 月 30
日前

11 座

县工信局
2 华宁泉乡陶业工艺厂 姜 燕 13988462977

上村片区

4 座

3 华宁胜美琉璃瓦厂 汪 华 15187713478 8 座

4 华宁县白塔山陶器厂（新厂） 王玉华 13008640071 3 座

5 华宁县白塔山陶器厂 王玉华 13008640071

凤山片区
2021 年 12 月 30

日前

25 座

市生态环境局

华宁分局

6
华宁宁州古建青砖青瓦厂一

分厂
杨文华 13987793198 4 座

7
华宁宁州古建青砖青瓦厂二

分厂
杨保华 18787715769 3 座

8 小龙潭青砖青瓦厂 龚庆元 15187725064 2 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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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片区分布 整治时限

整治设施

（土窑）
责任单位

9 华宁永俊古建青砖青瓦厂 豆永俊 13887741921

沙果村片区 2021 年 12 月 30
日前

9 座

宁州

街道办

10
华宁宁州罗氏古建青砖青瓦

厂 罗 锋 18608776899 3 座

11 沙果村青砖青瓦厂 豆思明 13987718416 2 座

12 华宁盛鑫古建青砖青瓦厂 龚柄昌 13988784360 5 座

13 华宁豆氏青砖青瓦厂 豆长青 13988421323 4 座

14 宁溪青砖青瓦厂 谭艳春 15911775088 2 座

15 华宁宁州贵生青陶古建厂 孙贵生 13577753239 8 座

16 向阳煤矿古建青砖青瓦厂 邓士雄 13887740796 莲花塘片区

2021 年 12 月 30

日前

4 座

县工业园区管

委会
17

华宁白塔山建筑陶瓷有限责
任公司 李自轩 13908898039

新庄片区

8 座

18
华宁宁州盛源古建青砖青瓦
销售经营部 王胜元 13398890517 7 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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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华宁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综合整治提档升
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李永聪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王平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张会祥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成 员：江 韬 县政府正科级督查专员

姚 松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杨 红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局长

代志能 县委办副主任、县信访局局长

范云松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普平珠 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局长

马 毅 县财政局局长

陈生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杨济源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杨永恒 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

李学聪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李兴周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
坝兴伟 县水利局局长

张文武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李艳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局长

胡永文 县司法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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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林友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

李海雁 宁州街道办事处主任

张 坤 县工商联常务副主席

李文辉 县供电局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，由普平

珠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李艳萍、李海雁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办

公室成员抽调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玉

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应急管理

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宁州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组成，

负责协调处理日常事务，今后，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

有关岗位接任人员自行接替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一、领导小组下设工作机构及职责

（一）产业升级组

组 长：普平珠 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局长

成员由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玉溪市生态环

境局华宁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县供电

局、宁州街道办事处各抽调 1 人组成。

（二）政策宣传组

组 长：伏兴荣 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副局长

成员由县司法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玉

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宁州街

道办事处、县工商联、县委宣传部各抽调 1 人组成。

（三）督查追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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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江 韬 县政府正科级督查专员

成员由县政府督查室抽调相关人员组成。

（四）信访维稳组

组 长：李海雁 宁州街道办事处主任

副组长：代志能 县委办副主任、县信访局局长

成员由县信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宁州街道

办事处各抽调 1 人组成。

（五）综合执法组

组 长：李艳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

副组长：陈生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成员由县自然资源局、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、县

应急管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

林业和草原局、县水利局和宁州街道办事处抽调相关人员组

成。

二、成员单位职责

宁州街道办事处：严格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切实做

好社会大局稳定。宁州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，制

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等，做好企业业主和周边村民教育疏

导工作，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；综合整治期间跟踪落实好本

辖区内青砖青瓦企业动态，妥善做好企业承包合同及历史遗

留问题协调处置工作，并及时上报工作进度；加强后续跟踪

督查，确保综合整治企业不发生反弹。

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：负责牵头实施全县青砖青瓦

企业综合整治政策宣传及提档升级工作。制定青砖青瓦企业

转型升级实施方案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，优化资源配置，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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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产业发展政策，指导企业实施转产升级。综合协调处理日

常事务，配合相关部门处理整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，妥

善解决好整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。会同县财政局积极向

上争取政策性补助资金支持。

县自然资源局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）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、

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

第三十九条为法律依据。对全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用地、取

土的合法性进行审查，对违法用地、非法开采粘土资源等行

为进行查处，对青砖青瓦企业整治后砖厂土地复垦、新项目

开发等用地工作进行指导。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、

第四十四、第四十五、第六十六、第六十七、第六十八条为

法律依据。核实青砖青瓦企业是否在县城规划区建设用地范

围内，是否依法办理了规划审批手续（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证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），是否按照规划审批的

内容进行建设，并针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保护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九条和第六十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七条为法律依据。依法查处青砖

青瓦企业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等环境违法行为；帮助指导搬

迁后的企业实现“污染零排放、环境代价小、生态效益好”

的发展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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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以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

（国务院令第 684 号）第六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为法律

依据。依法查处违反市场管理秩序，无照生产经营等非法违

法行为；对全县青砖青瓦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持证情况进行调

查摸底；对县政府决定整治的青砖青瓦企业依法办理变更、

注销登记或吊销《营业执照》。加强对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的

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生产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的违法行为，依

法对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。

县应急管理局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

十五条、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二条和第一百零八条为法律依据。

负责对全县青砖青瓦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调查，根据

调查情况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进行宣传，对不具备

安全生产条件或不符合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依法查处。

县林业和草原局：以《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

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四十二条，《森林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

四十四条为法律依据。依法查处青砖青瓦企业违法占用林地

行为，督促落实好植被恢复工程。

县水利局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三章第

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，第五章第四十四条，第六章第五十

四条以法律依据。依法查处青砖青瓦企业水土保持违法行

为，督促落实好水土保持治理措施。

县发展和改革局：贯彻落实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19 年本）》，加大我县产业结构调整力度，牵头有关部

门制定落实相应的产业升级配套政策，鼓励企业开发新能

源、新材料、低能耗的替代产品；协助企业引进先进生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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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，解决好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困难，帮助企业实现持续健康

的发展。

县工商联：负责指导开展青砖青瓦企业搬迁工作，组织

召开会议，研究制定搬迁方案及应急预案，协助青砖青瓦企

业开展企业综合整治后遗留问题处理等工作。

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：负责引导转产升级新型建材企

业或其他符合产业政策的青砖青瓦整治企业优先考虑进入

松树地片区集中发展，制定青砖瓦企业转型升级聚集发展规

划，符合集中规划、标准的新建新型建材项目根据有关产业

政策给予优惠。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依法监管各企业的用工情

况，督促青砖青瓦企业做好工人工资清算和支付工作，严厉

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。

县公安局：配合开展联合执法，维护执法活动中的治安

秩序，依法依规处理暴力抗法和聚众闹事等事件。

县委宣传部：负责做好青砖青瓦企业综合整治期间的各

项正面报道，曝光违法行为，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和监督作

用，广泛宣传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意义。

县政府督查室：负责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联合督

查，定期督促检查青砖青瓦企业的综合整治、搬迁工作。

县信访局：负责做好涉及该项工作的信访接待，配合做

好企业业主及群众的疏导工作。

县供电局：配合开展联合执法工作，对下发关停通知后

拒不执行的青砖青瓦企业实施强制断电措施，停止供电服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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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部门：按照部门职能职责，积极协助、配合做好青

砖青瓦企业综合整治、搬迁等涉及有关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综合整治青砖青瓦企业是县政府为推进城市建设创建

文明卫生县城和促进我县青砖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

要工作举措，各有关部门要站在顾全大局、服从全局的高度，

密切配合，通力协作，同时又要做到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

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。

（一）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综合整治工作，认真履行

职责，积极配合牵头部门开展工作，服从牵头单位的调度，

确保人员、措施到位，确保青砖青瓦企业综合整治工作任务

按时按质完成。

（二）县政府督查室要全程跟踪督促检查，对工作开展

不力、任务落实不到位、推诿扯皮、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部门

或单位进行通报，对直接影响最终整治、搬迁工作结果的，

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部门及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单位要依法依规开展综

合整治工作，确保各项行政审批手续的完备，与青砖青瓦企

业研究制定好关停整治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，确保我县青砖

青瓦市场的稳定。有关部门要做好动态监管，坚决对垄断、

不正当竞争等非法行为实施打击。


